
數位發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
數授產經字第1134000756號

主　　旨：預告訂定「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驗證身分技術及詐欺防制計畫透明度報告格

式」。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數位發展部。

二、訂定依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條第四項。

三、「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驗證身分技術及詐欺防制計畫透明度報告格式」草案

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moda.gov.tw）及

本部數位產業署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moda.gov.tw/ADI/）。

四、為配合行政院打擊詐欺犯罪之重大治安政策推動，及早完備法規適用，符

合112年10月23日行政院秘書長院臺規長字第1125021127號函說明三、

（六）「其他為配合重大政策經主管機關審認有必要之情形」得縮短預告

期間之情形，爰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

登公報隔日起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二）地址：100507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6號19、20樓。

（三）聯絡人：林青穎專案規劃師。

（四）電話：02-2380-8315。

（五）傳真：02-2380-8393。

（六）電子郵件：aloe280@adi.gov.tw。

部　　長　黃彥男　請假

政務次長　闕河鳴　代行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78期　　20240920　　教育科技文化篇



 

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驗證身分技術及詐欺防制計畫
透明度報告格式草案總說明 

依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為使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能有效驗證

委託刊播者及出資者身分，並確保詐欺防制計畫、透明度報告內容之一致

性，爰擬具「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驗證身分技術及詐欺防制計畫透明度報告

格式」草案計三點，其要點如下： 

一、 網路廣告委託刊播者及出資者身分驗證技術。（草案第一點） 

二、 詐欺防制計畫應包括事項。（草案第二點） 

三、 透明度報告應包括事項。（草案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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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驗證身分技術及詐欺防制計畫
透明度報告格式草案 

規定 說明 
一、網路廣告平臺業者對其網路廣告服

務，得以下列方法驗證委託刊播者

及出資者身分： 
(一)遠距驗證：應要求委託刊播者
及出資者傳送本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電子檔，並以下列方式之一

核實身分： 
1.數位簽章憑證，例如：自然人憑
證、工商憑證、政府或法人憑

證等。 
2. 快 速 線 上 身 分 識 別 (Fast 

IDentity Online, FIDO)機制。 
3.其他資料傳輸有安全加密機制
之身分核實技術，包括但不限

於行動身分識別(Mobile ID)
機制、一次性密碼(One-Time 
Password, OTP)、本人手持身
分證明文件視訊。 

(二)親臨驗證：應要求委託刊播者
及出資者出示其本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正本。委託代理人辦理者

，代理人應另出示具本人簽章

之授權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

件正本。 
 

一、 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簡稱
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網路廣告平臺業者應驗證委託

刊播者及出資者身分，爰依實務做

法，區分遠距驗證及親臨驗證二種

方式。 
二、 為避免歹徒捏造或假冒他人身分刊

播詐騙廣告以躲避追查，爰明定網

路廣告平臺以遠距方式驗證委託刊

播者及出資者身分時，應要求委託

刊播者及出資者傳送國民身分證、

護照等經政府官方核發足資識別其

身分之證明文件影像，並加上其他

能與本人身分連結之身分核實技術

。參酌 ISO 29115 身分識別與認證
框架高度以上保證等級，臚列一定

強度之身分核實技術以達多因子驗

證目的，例如：數位簽章憑證、快速

線上身分識別（Fast IDentity Online, 
FIDO）、行動身分識別(Mobile ID)
、 一 次 性 密 碼 (One -Time 
Password,OTP)、本人手持身分證
明文件視訊等。 

三、 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若採用親臨驗證
方式，應要求委託刊播者及出資者

出示國民身分證、護照等經政府官

方核發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證明文件

，核對其本人與證明文件上之照片

。另考量實務委託他人代辦之需求

，明定代理人應另出示具本人簽章

之授權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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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訂定之詐欺防制

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網路廣告刊播管理政策及程序
。 

(二)詐欺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三)詐欺預防、偵測、辨識、應對及
通報機制。 

(四)詐欺防制相關人員及資源配置
。 

(五)防詐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六)防詐措施整體持續改善情形。 
(七)第一款至前款之相關紀錄、軌
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網

路廣告平臺業者應對其網路廣告服務進

行詐欺風險評估、訂定詐欺預防、偵測、

辨識及應對防制計畫，爰參考英國防範線

上詐欺憲章（Online Fraud Charter）、澳
洲詐騙議題—產業強制行為準則（Scams 
– Mandatory Industry Codes），以計畫、
執行、查核、行動(Plan-Do-Check-Act, 
PDCA)之循環式品質管理概念為基礎，
明定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詐欺防制計畫之

必要事項。 

三、網路廣告平臺業者發布之詐欺防制

透明度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我國每月活躍用戶數量統計。 
(二)前點詐欺防制計畫應包括事項
之實施摘要。 

(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辦理之廣

告統計數量、類型及平均處理時

間。 
(四)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之暫

停提供用戶服務之數量統計及

平均處理時間。 
(五)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三
十三條辦理與詐欺犯罪有關內

容統計數量、類型及平均處理時

間。 
(六)其他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一、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為使公眾能知悉網路廣告平臺

業者關於詐欺防制相關具體措施與

實施情形，爰要求網路廣告平臺業

者每年定期至少一次以適當方式發

布詐欺防制透明度報告，於該網站

發布清晰易於理解之內容。 
二、 為能使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詐欺防制

透明度報告內容具有參考價值與一

致性，並有助公眾瞭解其對詐欺所

採取之因應策略與相關措施落實情

況，爰訂定報告內容應記載之事項，

包含該網路廣告平臺上我國每月活

躍用戶數量之統計，作為本條例第

二十七條規定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達

一定規模之計算基準之參考依據；

並摘要說明詐欺防制計畫應包括事

項之實施情況；以及依本條例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規定辦

理之相關統計及平均處理時間；並

保留報告記載事項之彈性，納入其

他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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